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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順法師對初期大乘般若法門的見解 
 ／劉嘉誠 

一、前言 

《般若波羅蜜多經》屬於初期大乘空教，為大乘空宗—中觀學派所依

止之經典，1 其在佛教史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印順法師曾在《初期大乘

佛教之起源與開展》一書中，就初期大乘各法門指出其不同旨趣，其中就

般若法門之特色，印順法師認為，相較於華嚴之重悲願，淨土之重信願，

文殊之重方便，法華之重一佛乘，般若法門之特色則重在深徹的智證。 

《般若經》首重空慧，然《般若經》部帙龐大，其集成應經過長時的發展

與演進乃可達成，而在經典集成的過程中，經中對空義的解說與空的類別，

因應佛教時空環境的演變也不斷有新的發展，尤其經中所宣說的種種空義

是否表示有因應或批判教內外學派見解的意旨，諸如這些問題，本文擬透

過印順法師對初期大乘般若法門所提出的見解來進行探討，期能釐清相關

問題。以下，本文擬分別就《般若經》的部類與集成、《般若經》空的類別

與意義、《般若經》的假名思想等部分，依序進行討論。 

二、《般若經》的部類與集成 

   《般若經》部類的發展，學界向來有兩種不同看法：一是認為從廣本抄

錄成略本，另一是從略本發展到廣本。其中，第一種看法係採從「大品」

抄略成「小品」，採這種看法的古有道安、支道林，近有日本學者渡邊海旭、

干瀉龍祥、鹽見徹堂等人。其次，第二種看法係採從「小品」擴展為「大

品」，採這種看法的則有日本學者椎尾辨匡、鈴木忠宗、梶芳光運及我國印

順法師，此中，印順法師從中國譯經史認為，《般若經》的集成先是略本、

廣本，然後是濡首、金剛、文殊、勝天王，到唐代才譯出理趣般若，反映

了印度《般若經》傳出的次第。2  

    因此，依印順法師從中國譯經史所提出的見解，《般若經》的部類是從

略本到廣本，在不斷的發展中逐漸擴充而成，此一見解，我們若從中國佛

經之譯出時間大致與印度佛教思想之發展與流變一致，那麼印順法師的見

解應該是可信的。根據印順法師的看法，《般若經》集出的次第是從（一部）

二部、三部、四部、八部，到十六部。此中，最受人重視的「三部說」：下

品、中品、上品，若再加上早期的「原始般若」，則其先後集出的次第是：

先有「原始般若」，經「下品般若」、「中品般若」，而後成立「上品般若」，

它們代表初期大乘的《般若經》，在印度約於西元前一世紀中，到西元二世

紀末集出。傳入中國的《般若經》，從後漢到姚秦（西元二世紀末到五世紀

譯出），都是屬於早期的。西元七世紀，玄奘從印度攜梵本回國翻譯《大般

若經》，全部梵本二十萬頌，分十六會（十六部），共六百卷。3 以上有關

《般若經》部類集出的次第，我們將其整理如下： 

（一）二部說：「小品」與「大品」，也就是《般若經》的略本與廣本。有

古譯與新譯，「古小品」是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古大品」是西

晉無羅叉共竺叔蘭譯《放光般若經》。「新小品」是後秦鳩摩羅什譯《小品

般若波羅蜜經》，「新大品」是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二）三部說：下品、中品、上品。如《大智度論》卷 67 說：「般若波羅

蜜部黨經卷，有多有少，有上中下―《光讚》、《放光》、《道行》。」4 此中

所謂下品《道行》、中品《放光》，即是上述古稱之「小品」與「大品」，而

上品《光讚》，傳說原有五百卷（可能是梵十萬偈本），但現存是西晉竺法

護譯十卷，是殘本，是三品中的中品。 

（三）四部說：下品、中品、上品、金剛。如僧叡〈小品經序〉：「斯經正

文，凡有四種，是佛異時適化廣略之說也。其多者，云有十萬偈，少者六

百偈。此之大品，乃是天竺之中品也。隨宜之言，復何必計其多少、議其

煩簡耶？」5 依此，《般若經》有四部，就是在三部之外，加一部六百偈本，

六百偈本古人以為是《金剛般若經》，因此三部加上《金剛般若經》，合為

四部。 

（四）八部說：與下述《大般若經》十六會之前七會、第九會相當。如世

親《金剛仙論》：「八部般若…其第一部十萬偈(大品是)，第二部二萬五千

偈(放光是)，第三部一萬八千偈(光讚是)，第四部八千偈(道行是)，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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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四千偈(小品是)，第六部二千五百偈(天王問是)，第七部六百偈(文殊

是)，第八部三百偈(即此金剛般若是)。」6 

（五）十六部說：玄奘譯《大般若經》，全部梵本二十萬頌，分十六會。 

    以上有關二部、三部、四部、八部與十六部彼此之間的對應關係，綜

整如下表所示： 

二部 三部 四部 八部 十六部 偈頌數 部分名 備註 

 上品(光讚) 上品(光讚) 大品 初會 十萬頌  1. 前 五 會 佔 經
94%，為《大般若
經》的主要部分。 
2.初期大乘時期 
（50B.C~200A.D.）
集出 

大品(放光) 中品(放光) 中品(放光) 放光 二會 二萬五千頌  

 (光讚殘本)  光讚(殘本) 三會 一萬八千頌  

小品(道行) 下品(道行) 下品(道行) 道行 四會 八千頌  

   小品 五會 四千頌  

   天王問 六會 二千五百頌 最勝天王分 如來藏特色 

   文殊 七會 八百頌 曼殊室利分 後期大乘特色 

    八會 四百頌 那伽室利分 非般若主題 

  金剛 金剛 九會 三百頌 能斷金剛分  

    十會 三百頌 般若理趣分 秘密大乘特色 

    十一會 二千頌 施波羅蜜分  

    十二會 二千頌 戒波羅蜜分  

    十三會 四百頌 忍波羅蜜分  

    十四會 四百頌 勤波羅蜜分  

    十五會 八百頌 定波羅蜜分  

    十六會 二千五百頌 慧波羅蜜分 《燈論》引用 

    綜上所列《般若經》經本雖有廣略差別，但依印順法師的見解，經文

的廣略或偈頌的多寡，都是佛為適應眾生根機所做不同的宣說，經本由略

而廣都是佛的說而再說、說而又說，印順法師並據此而推斷，下品、中品、

上品、《大般若經》前五分的共同部分，才是《般若經》的基本部分，也就

是「原始般若」，7 代表《般若經》的根本要義。 

三、《般若經》空的類別與意義 

《般若經》雖以空為宗旨，但對於空義的解說卻是隨著部類的集出不

斷發展而成，如印順法師指出，「原始般若」還沒有說到「空」，只說到「空」

的種種異名，例如：離、無所有、無生、不可得等。。「下品般若」雖說

到「空」，如說：「安住空法」、「與空相應」、「所說皆因於空」等，可說都

是空義，但尚未有種種空的類集。到了「中品般若」，才開始將種種空類集

起來，可分為：四空、七空、十四空、十六空、十八空，到了「上品般若」

再演化為二十空。8  

「四空」是指：有性空、無性空、自性空、他性空，經中常可見到佛於說

十六空、十八空、二十空之後，都接著說四空，可見四空是種種空的一種

略攝的說法。9 在「中品般若」的前分、中分、後分中，印順法師認為中

品的中分（7-66 品）相當於「原始般若」，是《般若經》的基本部分，而上

述「中品般若」的種種空之中，七空出現於「中品般若」的前分，十四空

出現於「中品般若」的後分，十六空及十八空則出現於「中品般若」的中

分，可見十六空及十八空是《般若經》空的主要分類。 

我們現在就以十八空來對照說明種種空，「中品般若」的十八空是：（1）

內空、（2）外空、（3）內外空、（4）空空、（5）大空、（6）勝義空、（7）

有為空、（8）無為空、（9）畢竟空、（10）無際空、（11）無散空、（12）本

性空、（13）自相空、（14）一切法空、（15）不可得空、（16）無性空、(17)

自性空、(18) 無性自性空。10 

下表括弧內序號，同上述十八空序號內容，惟隨空類別的廣略而有增減或

名稱稍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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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的類別 經中出處 空的名稱（以序號代表，序號同上述） 

七空 中品前分11 (12)、(13)、 (14)、(15)無所得空、(16)、(17)、(18) 

十四空 中品後分12 
(1)、(2)、(3)、(4)、(5)、(6)、(7)、(8)、(9)、(10)、
(11)、(12)、(13)、(14) 

十六空 中品中分13 
(1)、(2)、(3)、(4)、(5)、(6)、(7)、(8)、(9)、(10)、
(11)、(12)、(13)相空、(14) 、(16)、(18) 

十八空 中品中分 
(1)、(2)、(3)、(4)、(5)、(6)、(7)、(8)、(9)、(10)、
(11)、(12)、(13)、(14)、(15)、(16)、(17)、(18) 

二十空 上品14 
(1)、(2)、(3)、(4)、(5)、(6)、(7)、(8)、(9)、(10)、
(11)、無變異空、(12)、(13)、共相空、(14)、(15)、
(16)、(17)、(18) 

    以上《般若經》種種空的類集，印順法師認為，有一部分的空是從《阿

含經》與部派論典而來，如《舍利弗阿毘曇論》立「六空」，《施設論》立

「十空」，而「六空」與「十空」的內容，就是「十四空」的前十二空，只

少一「畢竟空」。15 除了上述從《阿含經》與部派論典而來的空之外，印順

法師進一步指出，《般若經》特有的空，包括有畢竟空、自相空、一切法空、

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 無性自性空等，其中，特別以「自性空」與

「自相空」，應用得最為廣泛，因為「自性」（svabhava）與「自相」（svalaksana）
16，正是部派的根本論題。而經中所說種種空，主要是依種種空而歸於超越

名、相、分別。17 

    《般若經》的空義，如上所說雖有種種不同類別的區分，然而印順法

師總括經中所說種種空義，將其歸攝為空之雙關意義，此一雙關意義約略

可用「遮妄執」與「顯實相』來說明，同時從空的這雙關意義，亦可發現

經文中「空」的種種異名。18 

    首先，就「遮妄執」的意義來說，這是從遮詮法、否定法說空，其用

意在於破邪。佛說空，在於指出諸法的虛妄、不實在性，以遮破世人對虛

妄、不實在的諸法產生實在的執著。如《摩訶般若經》說：「一切法空…一

切法虛誑、不實、無所有、不堅固。」19 「色寂滅…空…虛誑…不堅實故，

應行般若波羅蜜；受想行識亦如是。」20 又如《大般若經•第二會》：「一

切法…虛妄、不實、空、無所有…。」21《小品般若經》：「一切法無所有…

不可得。」22 由此可見，「空」在這裡是在指出一切法的「虛妄性」、「不實

在性」、「不堅固性」，由於一切法是虛妄的、不實在的，所以佛以「空」來

否定世人對這虛妄的、不實在的一切法所產生的實執，也就是對一切法應

不執取、遠離執著，這就是上引經文中所說的「無所有」、「不可得」。 

其次，就「顯實相」的意義來說，這是以表詮法說空的如實相以顯正，不

過這如實相同時又是透過觀破諸法的妄執而顯示，如《小品般若經》：「甚

深相者，即是空義，即是無相、無作、無起、無生、無滅、無所有、無染、

寂滅、遠離、涅槃義。」23 又如《摩訶般若經》：「深奧處者，空是其義，

無相、無作、無起、無生、無染、寂滅、離、如、法性、實際、涅槃。」24 

因此，空的如實相，既可是表詮式的（如真如、法性、實際等），又可為

遮詮式的（如無生、寂滅、離等），也就是說「空」既是破邪又是顯正，

在破邪的當下顯揚正義，因此空的如實相乃是即遮即顯，即破即立，所以

說「空」具有一語雙關的意義。 

    由以上印順法師所歸攝的空之雙關意義，我們可綜合經中與「空」同

義的種種異名亦分為如下二類：（一）、就第一關遮妄執的意義來說，「空」

的同義異名有：「虛妄（誑）」、「不實」、「不堅固（實）」、「無所有」、「不

可得」等。（二）、就第二關顯實相的意義來說，「空」的同義異名有：

「無相」、「無作（無願）」、「無起（無造作）」、「無生」、「無染

（淨）」、「寂滅」、「（遠）離」、「涅槃」（以上為顯實中之遮）、

「真如」、「法性」、「實際」（以上為顯實中之表）等。 

四、《般若經》的假名思想 

《般若經》對於實在論的見解，除了以一切法空來遮破，也提出了假

名思想來對治，然而假名不只是否定實在論者，同時也在對治虛無論者，

因此「空」與「假名」的搭配，能夠兼破實在論者的常見及虛無論者的斷

見，以顯示勝義畢竟空而世俗假名有的二諦義與中道義。 

    《般若經》的假名，以三假說為主，如《摩訶般若經》說：「菩薩摩訶

薩行般若波羅蜜，名假施設、受假施設、法假施設，如是應當學。」25「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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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設」，梵語 prajbapti，音譯波羅聶提，義譯為假名、施設或假立，三假即

是：名假施設（nama-prajbapti）、受假施設（upadaya-prajbapti 因施設）、法

假施設（dharma-prajbapti），簡稱名假、受假、法假。三假的意義，依《大

智度論》的解說為： 

五眾（蘊）等法，是名「法波羅聶提」。〔如〕五眾因緣和合故名為眾生，

諸骨和合故名為頭骨，根、莖、枝、葉和合故名為樹，是名「受波羅聶提」。

用是名字取〔法假、受假〕二法相，說是二種，是為「名字波羅聶提」。26 

    印順法師根據《大智度論》的解說，對三假的意義有進一步的論述，

其重點如下 27： 

    法假：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乃至色、聲等一一微塵，貪、瞋等一
一心心所，都是假而不實，無一法是實有。 

    受假  依五蘊等和合而施設「有情」 

  (因施設)   依諸骨等和合而施設「頭骨」，或依根、莖、枝、葉等和合而施設「樹」。 
           以上無論是有情或無情，都是依眾緣和合而施設的「複合物」，假而不實。 

    名假：凡指稱法假與受假這二法的一切世間所共許的名言，都屬於名假。 

    由上可知，《般若經》的三假顯然是為批判某些見解而提出，這些見

解主要是針對部派佛教，以下我們將參考印順法師的見解，依《大智度論》

所說三假次第，分別探討法假、受假、名假及此三假所破的學派見解。 

（一）、法假及其所破 

《般若經》的「法假」，在於否定阿毗達磨的實有見。印順法師指出，阿

毗達磨論師立二種有或五種有，如《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說： 

然諸有者，有說二種：一、實物有，謂蘊、界等。二、施設有，謂男、女等。28 

有說五種：一、名有，謂龜毛、兔角、空花鬘等。二、實有，謂一切法各

住自性。三、假有，謂瓶、衣、車乘、軍、林、舍等。四、和合有，謂於

諸蘊和合施設補特伽羅。五、相待有，謂此彼岸、長短事等。29 

    此中，印順法師認為，阿毘達磨二有中的「施設有」、五有中的「名

有」相當於《般若經》的「名假」，阿毘達磨五有中的「假有」與「和合

有」相當於《般若經》的「受假」，這幾種有阿毗達磨論師也不認為它們

是實有，唯獨二有中的「實物有」、五有中的「實有」，阿毗達磨論師認

為一切法各住自性，是實有的，因此《般若經》的「法假」就是在否定阿

毗達磨這種實有見。30 

以上阿毗達磨的二種有或五種有與《般若經》的三假，依印順法師的見解，

其對應關係約略如下： 

   有關阿毗達磨的實有見，印順法師指出，以說一切有部最為徹底，有部

認為無方分極微是實在的，極微所成四大及四大所造色，乃至色等五蘊、

十二處、十八界等法都是實在（法體實有）的，而且無時分剎那也是實在

的，前後剎那相續而生的心念，乃至貪、瞋等一一心心所法也都是實在的。
31 由此可見《般若經》的「法假」，即在否定說一切有部等這種實有見，

如《大智度論》對極微實有的否定： 

至微無實，強為之名，何以故？麤細相待，因麤故有細，是細復應有細。 

復次，若有極微色則有十方分，若有十方分是不名為極微；若無十方分則

不名為色。…以是推求微塵，則不可得。32 

    引文中，《智論》先用相待門破實有極微，待麤才有細，麤細相待，

相待故無自性，故極微之自性不可得。其次，再用兩難破，若實有極微，

則問其極微是否佔有空間（十方分）？若極微佔有空間，則極微應尚可分

割，如此則不應名為極微；若極微不佔有空間，則極微應無可礙、無可分，

如此則極微不應名為色法。 

經由以上相待門破及兩難破，可知說一切有部的極微非實有。 

    《智論》除了否定實有極微，並且進一步對微塵與微塵和合所成粗色、

阿毘達磨二有 阿毘達磨五有 與《般若經》三假的關係 
施設有 名有 與「名假」相當（名假破名言自性有論者） 
實物有 實有 與「法假」相違，為法假所破 

 假有 
與「受假」相當（受假破犢子等有我論者） 

 和合有 
 相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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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法等，也否定它們實有自性，如說：「眾微塵法和合故有麤法生，如微

塵和合故有麤色，是名法波羅聶提，從法有法故〔名法假〕。」33 這是說無

論依微塵和合而有麤色，或依微細法和合而有麤法，都只不過是從假法而

有假法，也就是「依假立假」的意思，這顯然是針對說一切有部的「假必

依實」或「依實立假」而予以否定，故名為法假。34 

    除此之外，對於說一切有部所主張蘊、處、界實有，亦可見《般若經》

對該主張的否定，如《大般若經•第二會》： 

    舍利子！諸色空，彼非色；諸受想行識空，彼非受想行識。…如是，

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處、無耳鼻舌身意處，無色處、無聲香味觸

法處；無眼界色界眼識界…無意界法界意識界。35 

    佛告舍利子說，一切色蘊是空，彼無色之自性，一切受想行識等蘊是

空，彼無受想行識之自性，這是說五蘊是空。同理，眼等六內入處是空，

無眼等之自性，色等六外入處是空，無色等之自性，這是說十二入處是空，

乃至眼界等十八界亦是空。 

    《般若經》的「法假」除了否定上述實有見，另一方面也否定外人聞

空而墮入一法不起的虛無見。「法假」固然指出一切法空，然而「空」並

非什麼都沒有，如印順法師曾引經中十種譬喻，來形容一切法雖畢竟空，

但宛然而有，36 如《摩訶般若經•序品》：「解了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

月、如虛空、如響、如揵闥婆城、如夢、如影、如鏡中像、如化。」37 此

十喻說明一切法雖空似有，不是什麼都沒有，如《大智度論》說：「空，不

以不見為空，以其無實用故言空，以是故言諸法如化。」38 由上引文可知，

「法假」僅在否定諸法自性實有，卻不否認世俗的如幻而有。 

（二）、受假及其所破 

   基本上阿毘達磨是「我空法有」論者，前述「法假」即在否定阿毘達磨

的「法有」見，而《般若經》的「受假」，如眾生，如樹木，都是依眾緣

和合而施設的複合物，假而不實，如前所言，印順法師認為這些複合物阿

毘達磨稱之為「和合有」或「假有」，也不承認它們是實有，可以說與受

假相當。因此，《般若經》的「受假」，並非針對我空法有論者，而是針

對阿毘達磨中某些有我論者，如印順法師指出，犢子系不承認受假，而犢

子部是部派有我論的主要學派，犢子部主張有不可說與蘊是一是異的「不

可說我」，39 如《三法度論》說： 

不可說者，受、過去、滅施設…若不知者，是謂不可說不知。受施設[不可

說不知]者，眾生已受陰、界、入，計一及餘（異）。40     

印順法師指出，《三法度論》是屬於犢子部的論典，論中立不可說我，又有

三類：受施設、過去施設、滅施設，其中「受施設」是依蘊、處、界而施

設的。如《異部宗輪論》也說：「犢子部本宗同義，謂補特伽羅非即蘊、離

蘊，依蘊、處、界假施設名。」41 犢子部不允許有即蘊、離蘊的補特伽羅

―人我，但依蘊、處、界而施設的、不可說與蘊是一是異的我，卻是實有

的；換言之，犢子部認為「依五蘊而施設我」，是受假，不可說與蘊是一是

異，這「不可說我」是實有的，如果即蘊計我或離蘊計我，則沒有那樣的

我。42 由此可見，印順法師所謂「犢子系不承認受假」，應是指犢子部不承

認《般若經》的「受假」，但他們自己所提出的「因施設」（受假）所安

立的非即蘊非離蘊的不可說我，卻是承認的。 

    依印順法師之見，《中論》空假中偈「亦為是假名」的「假名」，原文

為 prajbaptir upadaya（受假，因施設），43 即是《般若經》所說的「受假」，

這一術語應該是從犢子部而來。44 不過如上所言，印順法師又指出犢子部

不承認《般若經》的「受假」，可見，《般若經》的「受假」與犢子部的

「因施設」，兩者的旨趣應該有所不同，犢子部認為受假的不可說我是實

有，但《般若經》說我是「受假」，是「因施設」，因施設即是「依攬五

蘊眾緣和合而施設」，既是依攬五蘊眾緣和合而施設我，即沒有我的實在

性，因此《般若經》「受假」即在否定實有人我，如《大智度論》說：「名

色有，故為人；名色是法，人是假名，是為受波羅聶提。」45 引文中，「名

色有，故為人」近於傳統緣起論的「此（A）有故，彼（B）有」，而「名

色是法，人是假名」，其中「人是假名」，意思是說人（B）是依攬名色等

法（A）而假名，或是說「依於名色等法（A）而施設人（B）」，這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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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說「因施設」（因於 A 而施設 B），而經中說這就是「受假」，意思是

說人只是依於名色等法而假名施設，因此沒有實在的我可得，此與犢子部

的「因施設」之旨趣顯然不同。由此可見，《般若經》的「受假」與犢子部

的「因施設」，兩者的旨趣顯然是不同的，而這亦可說明印順法師上述的

見解（犢子部不承認《般若經》的受假）是有道理的。 

    《般若經》的「受假」，除了否定自性實有的人我，另一方面卻不否認

世俗的假名我，以對治聞空所引生的無後世、無生死相續的斷滅見。這種

承認有世俗假名我的「受假」之概念，在月稱的《入中論》中有詳盡的論

述，論述重點除了否定自性實有的人我，就世間名言也不否認世俗的假名

我，由此而遠離常、斷等過。46  

（三）、名假及其所破 

    《般若經》的名假，是指用種種名字去安立「法假」與「受假」所施

設的一一法的名稱，以方便我們分別與認知一切法，因為名字唯是安立諸

法名稱以利世人認知的一種方便施設，所以是假而不實。如前所言，印順

法師指出，這種名字的假施設，阿毘達磨稱之為「施設有」或「名有」，

譬如對男、女等的稱謂，這些名字的稱謂，阿毘達磨認為它們就像龜毛、

兔角、空花鬘等一樣虛妄，也不承認它們是實有。 

    《般若經》的名假在於否定名言自性有及名言所指稱的對象自性有（名

實相符）。印順法師曾依經中所說的無諍三昧行，指出語言名字的無決定

性，意即我們對諸法所安立的名稱，但名無實。47 如《小品般若經》說：「菩

薩字無決定、無住處，所以者何？是字無所有故。」48 又如《大般若經•

第五會》說：「言菩薩者，但有假名都無自性。…般若波羅蜜多，（亦）但

有假名都無自性。」49《摩訶般若經》說：「般若波羅蜜亦但有名字，名為

般若波羅蜜；菩薩、菩薩字亦但有名字。」50 上引經文，都明白顯示經中

對於執著諸法名字實有自性的否定。 

    再者，《般若經》的名假也否定名實相符，如《小品般若經》說： 

 世尊！所言菩薩、菩薩（字）者，何等法義是菩薩？我不見有法名為菩薩。 

 世尊！我不見菩薩不得菩薩，亦不見不得般若波羅蜜，當教何等菩薩般若

波羅蜜？……世尊！我不見菩薩法來去，而與菩薩作字言是菩薩，我則疑

悔。51     

    引文中所說「我不見有法名為菩薩」，乃是對名與義相符應的否定，「菩

薩」是名，「法」是菩薩義―即「菩薩」這一名字所指稱的對象（菩薩這一

存有者），因此「我不見有法名為菩薩」，意即沒有「菩薩」這一名字所指

稱的對象（菩薩這一存有者）之實在性。再者，引文末「我不見菩薩法來

去，而與菩薩作字言是菩薩，我則疑悔。」這也是否定名實相符，意思是

說，不見菩薩義的實在性，也不於實有的菩薩義之上，安立實有的菩薩名。 

    印順法師認為，上引經文指出了「菩薩」―「人我」（受假）的但名無

實，以及「般若波羅蜜」―「法我」（法假）的但名無實，52 可見前述《大

智度論》：「用是名字取〔法假、受假〕二法相，說是二種，是為名假。」

有關「名假」的解說，與上引經文的意旨相符合。 

上述印順法師所指語言名字的無決定性之見解，依《大智度論》對《般若

經》名假的解釋，亦可顯示此一意旨，如《大智度論》卷 41：「多名字邊

更有名字，如梁、椽、瓦等名字邊更有屋名字生，如樹枝、樹葉名字邊（更）

有樹名生，是為名字波羅聶提。」53 這是從「多名」（支分名）與「總名」

（有支名）的相互依待，相待故無自性，說明名言非自性有。 此外，《大

智度論》除了否定名言自性有，也否定名實相符，如：「名字在法中住，

法空故，名字（亦）無住處。」54 這是說，名字依法而安立，法空故名字

亦空。又如：「義以名二法不相合，所以者何？若二法合，（則）說火時應

燒口。」55 意思是說，名與義應不相符應，如果名與義相符應，則當我們

說出「火」名時應有所符應之火燒口，但事實上不是這樣，所以，應該是

名與義不相符應才對。 

《般若經》的名假，除了否定名言自性有及名實相符的主張，另一方面卻

不否認語言有世間的功用，如龍樹《迴諍論》中，曾舉譬喻說明語言雖無

自性，但有世間功用，以對治聞空所引生的虛無見。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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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經由本文的探討，我們可就印順法師對初期大乘般若法門的見解整理

出如下幾個重點：（一）印順法師透過初期大乘各個法門不同旨趣的比較，

以突顯般若法門之特色，並不在於一般大乘佛教所注重的信仰、悲願、方

便等方面，而是側重在深徹的智證。（二）對於《般若經》的部類與集成，

印順法師站在中國譯經史的立場，認為應該是從略本發展到廣本，並推定

《大般若經》前五分的共同部分，是《般若經》的基本部分，代表「原始

般若」的內容。（三）有關《般若經》所類集的種種空義，其實包含有對治

學派見解的用意，特別以對治部派「自性」與「自相」的根本見解之「自

性空」與「自相空」應用得最為廣泛。（四）除性空義之外，與性空密切相

關的假名，印順法師也指出，《般若經》的三假在於否定阿毗達磨的實有

見，特別是「受假」，係由犢子部之「受施設」而來，犢子部承認有「不

可說我」，可見「受假」的要旨在於否定部派的有我論。 

綜觀上述，我們可歸納印順法師對初期大乘般若法門的見解，主要以《般

若經》的性空與假名為其論述要旨，透過經中所說的性空與假名之意義，

皆是一方面否定實在論者，另一方面則是對治虛無論者，由此雙破實在論

者的常見及虛無論者的斷見。後來以《般若經》為宗旨的中觀論者，即是

繼承此一意旨發揚其真空、俗有的二諦中道義，盡滅有無、常斷等一切邊

執與實執，以顯示佛所說的中道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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